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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工人在高空工作时，最容易遇上的危险便是从高处堕下。本港的安全规
例规定雇主必须采取的基本安全措施包括：提供适合的工作平台、安全
进出口及在危险的地方架设适当的护栏。如提供工作平台、进出口及安
全工作场地并不切实可行，才可使用安全网及安全带。

法例规定在下述情况下须使用安全带：

(i) 在《建筑地盘（安全）规例》第38B(1)或(1A)条所规定须
采取足够的步骤防止该地盘内有任何人从高度不少于
2米之处堕下不属切实可行；

(ii) 在《建筑地盘（安全）规例》第38C条所规定须提供并
确保有使用作支持用的安全设施不属切实可行；

(iii)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吊船）规例》第15条的规定使
用吊船；

(iv)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第
18B(1)条的规定，使用深度少于900毫米的盛器载人，
而该盛器以起重机械操作；及

(v)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密闭空间﹚规例》第9(b)条的规
定，在密闭空间进行地底喉管工作。

其他需要使用安全带但法例没有定明的例子如下：

(i)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货物及货柜搬运）规例》第10B 
条的规定，在处理货物或货柜时在货柜顶上工作；

(ii)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规例》第24(a)条的规定，在需要
其他防护的危险地方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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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规例》第6(1)条的规定，在需要其
他防护的危险地方工作。

本指引所述的「　　　安全带」泛指下列各类吊带及带：

(i) 安全吊带或称全身式吊带；

(ii) 半身式吊带或称上身式吊带；

(iii) 拯救用吊带；

(iv) 定位式安全带、柱上安全带或电讯工安全带；以及

(v) 一般用途安全带。

安全带包括悬挂绳。当安全带与适当的系稳系统一起使用时，便构成
个人的防堕系统。

本指引内提及「合资格的人」应该是一位人士拥有知识和经验去分辨及
使用安全带，有足够资历确定及选择不同种类的系稳系统来配合安全
带的使用，并有能力检查安全带及其系稳系统上的表损坏。

本指引内提及的「专业工程师 」，他须是属于有关界别的香港工程师学
会会员，或同等资历。

本指引提供多个国家安全标准所定系稳系统部分的构造、安全带的种
类、用途及规格的资料。由于安全带是由不同国家输入的，符合个别国
家安全标准所定规格的安全带；例如美国标准、欧盟标准、美国国家标
准、日本工业标准、日本劳动省的安全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或其等同标准，才是适合或符合法例规定的安全带。虽然本指引引用英
国标准或欧盟标准，其他等同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亦可以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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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选择工业用安全带及其系稳系统

( 1 ) 考虑使用安全网

如工人有需要在高空工作，而提供适当的工作平台、安全进出口、安全
的工作场地，以及在危险地方架设护栏的措施并不切实可行，考虑架设
安全网的做法通常是保障工人免从高处堕下而受伤的第二个方法。使用
安全网时，应遵照欧盟标准 EN1263-1:2002 工业安全网规格的规定及测
试方法。此外，使用者也应该咨询安全网制造商的意见，以便可以选择
到一款安全网，最能符合在当时情况下会进行的工作类别的要求。摆放
安全网时（具备外伸支架者），应该遵照欧盟标准 EN1263-1:2002 & 
1263-2:2002 的规定。虽然本指引引用英国标准或欧盟标准，其他等同
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亦可以遵照。

( 2 ) 计划

在计划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应是研究提供安全工作场地的可能性，
或采用适当的安全网作为第二选择，便可以避免使用防堕系统。

只有在架设安全网并不切实可行时，使用安全带及其系稳系统才是最后
一个防堕的保护方法。在这情况下，必须先行制定周详的计划，以选择
适当的安全带及系稳系统给工人使用。

在选择安全带及其系稳系统前，承建商或东主应该制定工作计划，确定
下列事项：

(i) 工人会进行的工作；

(ii) 移动时所需要的灵活程度；

(iii) 工作场地的情况；

(iv) 可用于系稳系统的系稳点；



(v) 环境因素；以及

(vi) 在工作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及建议采取的预防措施。

选择装配、使用和拆卸个人防堕系统，以及确定使用者的训练需要时，
应以这工作计划为基础。计划的范围，应扩大至说明防堕系统的使用者
如何进行有关的工作。

( 3 ) 选择

在选择安全带及其系稳物前，承建商或东主必须评估需要设置这些装备
的工作场地的情况。这项评估工作最低限度必须确定下列各项：

(i) 使用热的物件或产生热的工序；

(ii) 化学品及电力导致的危险；

(iii) 尖锐物体、磨损面、移动的装置、没有护栏的孔洞等；

(iv) 使用者拟移动的范围，以及在这些范围内可堕下的危
险；以及

(v) 最能切合工作场地及工作活动需要的系稳物类型；及系
稳系统有否提供无间断的保护。

- 4 -

选择系稳系统时，尤须注意会采用的系稳物，在连接器、装配、自动
锁紧装置、减震器、救生绳及支持物各方面，可供选择的类型及限
制。在选择适当类别的系稳系统时，须先行确定使用者的重量，包括
他使用的工具及装备的重量，以及使用者在工作时的移动范围。最为
重要的一点是，不论选择那种系稳物或防堕系统，该系统必须在使用
者暴露于堕下危险期间，可对使用者提供连续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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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有眼螺栓作为固定系稳物、或作为导向防坠装置的系稳管线
时，有眼螺栓和系稳管线的设计、构造、强度、稳定性，以及其装配
和嵌入物，必须由专业结构工程师设计及检查。使用者必须在使用前
检查有关该系稳系统各项组件的标记及使用说明。

为了确定在甚么情况下须使用安全带，以及那一类型的安全带可能切
合有关工作和环境的需要，在购买安全带前，应先进行全面的研究。
为某一特定工作选择安全带时，应小心确保该项装备在符合安全规定
的情况下，可给予使用者最大程度的舒适感及移动自由；此外，若使用
者一旦堕下，也尽可能提供最大的保障，避免使用者在下列其中一种情
况下受伤：

(i) 与地面或周围的构筑物碰撞；或

(ii) 在堕下中突然受拦阻时，因冲力使安全带令身体受伤。

在可以选择安全带的情况下；最好采用设有臀带的安全吊带；而并非使
用一般用途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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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装备的使用

( 1 ) 制造商说明书

每套装备附有制造商说明书，其中列明了装配、调校及使用的方法。使
用者在使用这些装备前，应知悉这些说明，并确知被装备拦阻前所堕下
的距离如超过规格所定而可能引致的恶果。此外，应特别留意制造商建
议及指示的在使用前进行检查的指引，保养的程序，以及正确的贮藏方
法。

( 2 ) 训练

须提供训练给工作人员，就算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亦要接受训练。训练内
容包括：

(i) 如何使用装备；

(ii) 如何评估最高拦阻力及将其限制至系统可接受的水平；

(iii) 配戴、调校及交互连接装备的正确方法；

(iv) 装备的适当连接点；

(v) 装备的每个部份的预定作用及效能特性；

(vi) 适当的连接方法，包括弹簧钩、D形环及其他连接物各
种尺码的互相配合，以减低意外松脱的可能性；

(vii) 堕下后如何防止使用者受到损伤；



(viii) 紧急抢救计划及实施办法，包括：

抢救办法；

可召唤的抢救人员；

可用以抢救的设备种类及召唤抢救人员的有效方
法；

抢救人员进行抢救及疏散程序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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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备存一份训练记录，登记课程内容、使用者的姓名、装备的种类，
以及参加课程的时间与课程的长短。如使用者已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某
一种系统，便应为其安排复修课程。

( 3 ) 检查、检验及监督

为确保系统发挥正常的作用，系统必须要检查和检验，才可察觉使用
欠妥、损坏及保养不当的装备，以及错用组件的情况，并加以防止。
检验工作须集中于系稳物的构造，以及所选择的安全带的适合程度。
此外，也该检查系统是否附有标记或标记是否清晰可辨、是否缺少任
何元件、是否适合或有效，以及金属构件是否有欠妥或损坏之处。

使用安全带的人士应在配戴安全带之前检查安全带，以确保安全带是
可以使用的。检查的要点要依照制造商的指引进行。检查的范围包
括：

(i) 是否附有标记或标记是否清晰可辨；

(ii) 是否缺少任何元件，是否适合或有效；

(iii) 构件是否有欠妥或损坏之处；及

(iv) 带及绳是否有欠妥或损坏之处。



当检查发现装备有欠妥，损坏或缺乏维修，该等装备应永远停止使用或
要进行足够的维修才可以继续使用。

为了给安全带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保障，所有安全带应依照制造商的指引由
合资格的人作定期彻底检验。检验期不得超过12 个月及依照制造商的指
引进行。当安全带在六个月内不是时常使用，该等安全带应检验一次才可
正式使用。

系稳物的构造及其连结物亦须详细检查及检验。应找寻机械配件及连结物
是否有更改，配件是否缺少，损坏及失效，以确保在人体下坠时，系稳物
可提供足够支撑力。

合资格的人也应监管工人使用安全带、把悬挂绳附在连接物上的正确方
法，以及弹簧钩的位置是否正确等。合资格的人如发现异常情况或不当行
为，便须采取措施，停用防堕系统，以及加强训练或重新训练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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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安全要点

当使用安全带及系稳物时，以下的要点要留意：

系稳物

* 要特别小心去选择及视察一个合适的系稳物。适合的系稳物必须要
有足够的力度。救生绳应系稳于钢筋混凝土的梁或柱、或钢结构的
梁，而它们的强度最好已由专业结构工程师检定。

* 系稳点应有接置于工作地点上方以防止下坠时造成的摆动。当不可
能避免下坠时所造成的摆动，使用者应该用第二条悬挂绳以限制摆
动的幅度。

* 应避免使用一个有尖角的坚固物作为救生绳的系稳物。如果不可能
避免这种情况，救生绳应以适当垫件保护。

* 在任何时间内，每条救生绳只可供一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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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 应检查每条安全带在产品包装内附有清楚的装配说明、使用时所需
的调校、以及列明国家标准、制造商名称、产品编号、制造年份的
标记。切勿使用不知产地来源及没有注明标准的安全带。

* 只使用没有损坏的安全带。如安全带有损坏，该安全带应标贴上
‘损坏’字样及交给合资格的人替换。

* 使用者在使用之前，应检查安全带的组合和作用是否正确。

使用中

* 所有安全带应依照制造商的指引配戴及使用。

* 弹簧钩应挂在高过使用者的腰部的位置上。

* 腰带应紧扣在使用者的腰部。

* 保护安全带及悬挂绳以免触及酸性及碱性的液体。

* 安全带及悬挂绳要远离火花，热源或热的物体。

* 切勿将两条悬挂绳扣在一起。

* 切勿将悬挂绳环绕着任何锋利边缘，下坠的力可以把悬挂绳割断。

* 切勿拖行悬挂绳，拖行悬挂绳可破坏悬挂绳的安全钩及磨损悬挂
绳。

* 使用者到达安全地方才可从系稳点除下悬挂绳。

* 如果安全带曾经被用作防止下坠，它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及交给合资
格的人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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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後

* 应小心处理安全带，以确保各部份不受损坏，金属项目例如弹簧钩
碰锁尤其容易受损。

* 用完安全带后，它应储藏在一个干燥，清凉及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的
地方。

* 安全带应挂在有清新空气及有遮阴的墙上。

* 确保安全带不会存放于货物下而令其变形或损坏。

* 用干布把安全带及救生绳的汗、尘及油抹掉。

* 抹掉金属部份的沙、尘和水，例如扣环和弹簧钩，并在活动部份加
以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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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安全带的分类

安全带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标准分为下列数类：

(i) 安全吊带或全身式吊带；

(ii) 半身式吊带或上身式吊带；

(iii) 一般用途安全带；

(iv) 定位式安全带、柱上安全带或电讯工安全带；以及

(v) 拯救用吊带。

这些安全带必须与悬挂绳、固定的系稳物、独立救生绳或防堕器配合使
用。在选购安全带及选择系稳系统前，最重要是作出详细调查，以确定那
类设备最配合有关的工作类别及环境。



( 1 ) 安全吊带或全身式吊带

救生绳全身式吊带

图 1   全身式吊带接连独立救生绳

一般的安全吊带是指由股带及肩带组成的吊带。这类吊带与安全悬挂绳一
同使用，系在系稳点上。所有带及腰带该可调校至适合使用者的体形，并
备有调校装置。吊带可以与衣服连接，并该承托下胸腔、肩部及股部。
用以悬挂悬挂绳的 D 形环及其他同类的设施设于吊带上端，作用是令吊
带悬吊着使用者时，脊骨与安全悬挂绳所形成的角度，不超过国家标准
所指定的角度。常见的全身式吊带见图 1。

有关全身式吊带的规格能见于欧盟标准 (EN 361:2002)、美国国家标准协
会 (ANSI A10.14-1991)、澳洲 / 新西兰标准 (AS/NZS1891.1:1995)、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6095-85) 及日本劳动省的安全标准。

不同国家的标准对这类吊带的说明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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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半身式吊带或上身式吊带

D 形环
肩带

图 2   半身式吊带或上身式吊带

上身式安全吊带是与安全悬挂绳一起使用的，以扣于系稳点上。这种吊带
是由胸带及肩带组成，由坚韧的纤维织物在胸前或背后连接起来，足以承
托使用者的身体。安全吊带上设有能容纳两条悬挂绳的一个或多个 D 形
环。

使用这类吊带旨在利用系稳物的位置、悬挂绳的长度、吊带的系稳点及
任何可伸延的带子的长度等所起的作用，达到将堕下距离限制在指定距
离的目的。

英国标准 BS 1397:1979 定明上身式吊带的规格。这项规格在 1993 年撤
销。目前，有关上身式吊带的规格只见于美国国家标准。

上身式吊带在日本称为半身式吊带。这类吊带是符合日本劳动省安全带
标准的测试要求。常见的上身式吊带的简图见图 2。

不同国家的标准对这类吊带的说明载于附录 2。

- 13 -



- 14 -

( 3 ) 一般用途安全带

一般用途安全带是与配备系稳装置的安全悬挂绳一同使用的安全带，以
扣于系稳点上。这种安全带由一条腰式安全带组成，带上设有一个或多
个 D 形环，以扣于一条安全绳或系稳物上。

悬挂绳的长度由 1.5 米至 3.0 米不等，视乎不同国家标准的规格而定。

一般用途安全带

悬挂绳

救生绳

图 3   一般用途安全带

在 1992 年前，英国标准 BS1397:1979 列明了一般用途安全带的规格。
但是，这项标准在 1993 年撤销。一般用途安全带因此不再收录在英国
标准或欧盟标准内。

澳洲 / 新西兰标准 AS/NZS 1892.1:1995 也撤销了一般用途安全带的条
目。这份标准指出有很多证据显示， 即使不受拦阻地堕下的距离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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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配戴这类安全带也可以令使用者受伤，例如肋骨折断、肾脏、脾脏或
肺部受损。

一般用途安全带的技术规格载于美国国家标准协会，日本工业标准内，
及日本劳动省安全带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由 1997 年 12 月 31 日起，美
国的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只会承认腰式安全带是定位装置的一部分。这
类安全带一般的形状见图 3。

不同国家的标准对这类安全带的说明载于附录 3。

( 4 ) 定位式安全带、柱上 / 电讯工安全带

图 4   定位式安全带

这种安全带包括一条腰带、一条背部
支撑带、一个扣及两个用来扣紧悬挂
绳的 D 形环。部分安全带可配备能够
调校的肩带和承坐吊带。悬挂绳附有
一个用来把绳子维持于指定长度的调
节器。

这种安全带的设计适合电讯工及其他
必须在柱杆等结构物上工作，而所配
戴的安全带又一直载荷工人的重量。
图 4 显示了这种安全带的一般形状。

柱上安全带根据不同的国家标准有不
同的构造及名称，为人熟悉的计有欧
盟标准 EN 358：2000、澳洲/新西兰
标准 AS/NZS 1891.1：1995、日本工

业标准 JIS T8165-1987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6095-85。

请参阅附录 4 有关这种安全带在不同国家标准下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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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拯救用安全吊带

拯救用安全吊带是给以下工人配戴的：在密闭空间内工作而有可能因吸入
毒气或毒烟而昏迷的工人，以及在油箱、污水沙井内工作而有可能被油箱
及沙井的物料埋没而至窒息的工人。拯救用吊带的用途，主要是在意外事
故中把遇险救离现场，但也可以在没有堕下的危险情况下，与拯救绳一
起使用，把遇险者向下放。

这种吊带在设计上与一般用途的安全吊带相类，配有 D 形环，确保拯救
绳把使用者吊起时，令使用者的身体维持于垂直状态。

为方便把使用者从窄于一般肩宽的孔口拯救出来，这种吊带又配有腕带，
在拯救行动中容许使用者把其中一只手举高于头部。

拯救用安全吊带的规格于英国标准 BS 1397：1979 内有详细说明，但这套
规格已于 1993 年撤销。至于这种吊带的构造，可见于澳洲 / 新西兰标准
AS/NZS 1891.1：1995，其中的要点如下：

(i) 吊带本身须符合防堕吊带的要求；

(ii) 腕带须容许使用者把手举高于头部，以便拯救行动顺利
进行，而腕带必须能够随时从腕上松脱；

(iii) 把使用者提起的固定点必须适当地与吊带连接，以确保
使用者被提起时，身体维持于头部向上的垂直状态；以
及

(iv) 可行的话，吊带的设计应该容许所有调校部分可以用人
手调节。



- 17 -

V. 安全带的系稳物

在有需要使用安全带时必须把安全带系于系稳物这项规定，在多项法
例条文中均已清楚阐述。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吊船）规例》第15(1) 条，用以载人的吊船
的拥有人，须向使用其吊船的每个人提供一条安全带及一条独立救生
绳或一套连同装配的系稳物。

根据《建筑地盘（安全）规例》第38H(3)条，安全带只在持续系于适
当和稳固的系稳物的情况下方视为适当和足够。

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第 18B(1) 条，
如使用少于 900 毫米深的工作吊板或其他同类装置或设备载人，则须
提供系于独立救生绳的安全带，而救生绳须稳固地悬吊着。

使用安全带时须将悬挂绳附于或系于系稳物，目的在于限制堕下的距
离或防止堕下，或把安全带使用者的活动限制于工作范围的高度。系
稳物可以是一个固定锚椿、一条独立救生绳或防堕系统。

系稳物类别的选择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地点，以及建筑物的建造方式 
和支承结构。在选定系稳物前，须先由合资格的人评估工作地点的各
种情况。所选用的装备和系稳点必须与工作情况及工作环境的因素配
合。系稳点规格及测试的参考资料可参阅欧盟标准 EN 795: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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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固定系稳物

固定系稳物的用途，是让安全带的悬挂绳可以直接系稳在上面，防止
使用者从高处堕下。固定系稳物可以是嵌入的有眼螺栓、坚固的梁架
或建筑物的硬柱。当选定一固定物为安全带的固定系稳物时，须由专
业结构工程师评估该固定物的强度及稳定性。不要把安全带的悬挂绳
系于栏杆、临时支架或竹棚的任何一处、或任何输水、煤气或排水管
上。这些结构或装置在设计上并不可以承受突然的震荡或冲力。

如有眼螺栓嵌入混凝土或砖石作为固定系稳物必须由专业结构工程师
设计及检查其强度及稳定。固定系稳物规格及测试的参考资料可参阅
英国标准 BS 7883:1997。

有关方面该按以下各项来选择固定系稳物及考虑其位置：

(i)  在使用者到达一个潜在着堕下危险的位置前，该可预
先把悬挂绳系好；

(ii)  系稳物以坚固物料制造，足以承受拦阻一名堕下的人
所产生的冲击载荷；须适当地顾及系稳物可能出现的
损坏情况，例如因风雨而造成的损坏；

(iii) 堕下的高度有所限制，使用者在堕下时不会超越安全
带规格指明的高度限制；

(iv)  除非系稳物经过特别设计或是钢铁结构，否则其摆放
的位置，不可让沿轴方向的拉力可以加于其上；

(v)  如系稳物要在现有建筑物上安装，应该检查墙壁的种
类，以确定结构物料的性质和厚度，并该选用适当的
系稳物。安装者应该遵照制造商的装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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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楼宇墙身建造的固定系稳物，须由专业结构工程师监督
下进行测试。已测试的系稳物，必须确定及标明给以后
的使用者找出及使用；以及

(vii) 所有系稳物的设计，都应该至少可以承受 5 千牛顿的拉
力。

固定式系稳物的式样如图 5 至图 7 所示。

钢梁

有眼螺栓

图 5    在钢梁的有眼螺栓



插座

有眼螺栓

钢筋

部面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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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现浇混凝土板上使用有眼螺栓

钢的结构有眼螺栓

图 7    在钢的结构的有眼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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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垂直独立救生绳

使用独立救生绳是防止使用者从高处堕下的常见安全措施。独立救生绳
与一条悬挂绳及一种定位装置一起使用，定位装置包括绳索夹头、绳索
抓钩、绳索调节器，而这些装置的上端该牢固地系于结构上的系稳点。
图 8 显示了垂直独立救生绳的使用。

8 字形结

保护物
钢筋混凝土柱

救生绳

图 8    垂直独立救生绳

救 生 绳 可 以 是 纤 维
索 或 金 属 索 。 根 据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协 会
的 规 定 ， 纤 维 制 的
救 生 绳 ， 其 直 径 最
少是 15.9 毫米。至
于 用 金 属 制 的 救 生
绳，最少该有8毫米
的 直 径 ， 以 及 按 照
欧盟标准EN 12385-
1 : 2 0 0 2 的 测 试 标
准，该有25千牛顿
的静态抗断强度。

纤 维 制 及 金 属 制 的
救 生 绳 须 配 备 末 端
止 动 器 。 纤 维 索
上，可以有一个 8 字
形 的 结 。 如 存 在 着
电力危险的情况，

则不该使用钢缆。救生绳该为单一连续的绳，并须在不受阻碍的情况
下，由系稳点一直悬垂下来，但绳边不该接触到任何影响该绳和安全带
其他部分一起操作的结构物或物体。



救生绳的长度须达到或低过使用者预计到达地方的最低点。每条救生绳
只可容许一人把安全带系上，因此，每名工人须获提供一条独立救生
绳。如果救生绳与防堕装置一起使用，使用者须按制造商的建议正确地
完成装配及调校步骤。

救生绳的系稳点在结构上必须安全，钢筋混凝土的梁或柱、结构性的钢
工字梁或类似的结构，都是合适的系稳点用作固定救生绳，而它们的强
度最好已由专业结构工程师检定。

我们建议不要把救生绳的上端系于任何临时建筑物，例如支架的部分、
窗框、屋顶的水渠等等。在把救生绳系于构筑物的过程中，须设法使救
生绳在经过钢梁或墙壁时，避免被锐利的边缘所损。

( 3 ) 平行救生繩（导索）

由一条安全带及兼备绳索拉伸器的平行救生绳组成的另一种防堕系统，
可以帮助工人在建筑地盘、船坞、矿场等内高空工作时，沿横梁、钢梁
或其他类似的危险构筑物走动。救生绳在及腰的水平系于两个平衡支撑
物之间。根据美国国家标准 ANSI Z359:1992，平行救生绳是拉紧至
0.75-1.0 千牛顿的拉力，让悬挂绳系稳于上，而绳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
支承每名使用救生绳的雇员至少 2280 千克的静载荷。

平行救生绳的系稳物必须为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性的部份，并有足够支
撑上述载荷的强度。在装上系稳物及平行救生绳系统时，有关人士必须
考虑倾斜的角度及救生绳的预拉力。安装时要根据生产商的规格，并须
由合资格的人监控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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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的是，平行救生绳同一时间最多只可容许一人于支撑物之间使
用。平行救生绳见于图 9。

结构性的部份

导索
拉力调节器

图 9    平行救生绳

( 4 ) 防堕装置

目前已研制了一些机械装置，可以配合安全带的使用，以延展使用者
与构筑物上的系稳点和工作水平之间的距离。防堕装置已成为防堕系
统的主要组件，若与救生绳、导轨或能量吸收器一起使用，可以在使
用者堕下时，令身体免受损伤。

美国国家标准、澳洲 / 新西兰标准及欧盟标准建议，安全吊带该与防堕
装置一起使用，而一般用途的安全带则不能与防堕装置同时使用。

常用的防堕装置有以下两种：伸缩式防堕装置及连接固定系稳管线或
弹性系稳管线的导向式防堕装置。

防堕装置及其附设件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及制造商所定的规格；
才可使用。所选用的防堕装置种类，须视乎工作的性质与地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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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物的环境而定。安装系统的工作必须在一名合资格的人监督的情况
下进行，系统在每次使用前须由这名合资格的人检验。

防堕系统的使用者应依从制造商有关检验、保养及存放设备的指示。
每名使用者须先接受适当的训练，才可获准使用系统。

伸缩式防堕装置(a)

结构性的钢梁
伸缩式防堕装置

伸缩式悬挂绳

图 10    伸缩式防堕装置

这个伸缩式防堕装置系统，是由一个系稳点、一个备有伸缩式悬挂绳的
伸缩式防堕装置，如惯力卷轴，以及一条安全带组成，而这条安全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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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欧盟标准或美国国家安全标准协会所规定的安全吊带。防堕装置的
悬挂绳具备自动锁紧功能，以及自动张紧及回绳装置。防堕装置可附设
卷筒，以收绕或放出伸缩式悬挂绳，或可附设加上均重物的回绳轮。

由于伸缩式防堕装置的设计及对其进行的测试，是要使其成为完全连接
的系统，以作防堕之用，因此不可在伸缩式悬挂绳的接绳器上附设能量
吸收器。

这个系统需要一个可靠的系稳点，并须在使用者下面预留所需的最小余
隙，这个余隙可透过测量的拦阻距离而估计出。系稳点须为钢工字梁上
的吊运车或钩在钩环；而这钩环要用钢丝缆索稳固于钢筋混凝土梁或
柱支承物的强度要由专业工程师所检定。防堕装置不可系稳于临时棚架
的围栏、楼宇顶部的输水或煤气管、窗框或任何排水系统。

欧盟标准 EN 360：2002 或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Z359.1-1992 订下
有关效能、测试要求及锁紧状态的规定。上述系统的简图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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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固定系稳管线上的导向式防堕装置

防堕装置

固定导轨

图11   导向式防堕装置

这类防堕装置备有自动锁紧功能及导向式设备。防堕装置与固定系稳管
线及悬挂绳配合使用。导向式防堕装置可装配一个耗能元件。

防堕装置可以无需人手调校，随着使用者的位置向上或向下改变，而沿
着系稳管线移动，并在使用者堕下时自动锁紧系稳管线。

系稳管线可以是一条钢轨或钢丝缆索，而且须以能够限制管线的横向移
动的方式扣于构筑物上。

防 堕 装 置 须 符 合 欧 盟 标 准  E N  3 6 0 : 2 0 0 2  或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协 会
ANSI Z359.1-1992 所定有关性能、动态及静态测试的要求。这两套
标准都建议防堕装置该与全身式吊带配合使用。在日本，防堕装置与
一般的安全带配合使用。图11 展示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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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弹性系稳管线上的导向式防堕装置

垫件 工字梁

防堕装备

耗能设备

弹性系稳缆索
救生绳

末端止动器
及坠重物

图 12    弹性系稳管线

这个系统包括一条弹性系稳管线、一个扣于弹性系稳管线的自动锁紧
导向式防堕装置及一条扣于防堕装置的悬挂绳。防堕装置可以无需人
手调校，随着使用者的位置向上或向下改变，而沿着系稳管线移动，
并在使用者堕下时自动锁紧系稳管线。系稳管线可以是一条合成纤维
绳索或一条钢丝缆索，并须紧扣于一个位于高处的系稳点。导向式防
堕装置、悬挂绳或系稳管线上可装配一个耗能元件。这个系统见图
12。

根据欧盟标准、澳洲 / 新西兰标准及美国国家标准协会的规定，这套
系统只可与全身式吊带配合使用。但是根据售卖防堕装置的日本制造
商的建议，这个系统可与一般的安全带配合使用。鉴于可能引致使用
者受伤，一般用途安全带是不适合配上这种防堕装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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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系稳管线须紧扣于一个位于高处的系稳点，并须装上末端止动器，
以防止防堕装置意外地移离系稳管线。如果导向式防堕装置的锁紧装置
是人手控制的，该弹性系稳管线的下端须扣在一个固定的物件上或扣上
一个坠重物。如使用钢缆作弹性系稳缆索时，缆索的下端必须扣在一个
固定的物件上或扣上一个坠重物。

有 关 这 个 系 统 的 要 求 、 效 能 及 测 试 程 序 简 介 ， 见 于 欧 盟 标 准 
EN360:2002 或美国国家标准协会的规定 ANSI Z35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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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使用安全带及其系稳物之实际例子

( 1 ) 使用固定系稳物之例子

照片一：使用全身式吊带及固定系
稳物进行抹窗工作

照片二：以有眼螺栓作为固
定系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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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垂直独立救生绳

照片三： 使用绳索夹头及垂直独立
救生绳进行外窗装嵌工程



照片四： 使用绳索夹头及垂直
独立救生绳进行竹棚
架搭建或拆卸工作

- 31 -

照片五： 使用绳索夹头及垂直
独立救生绳进行金属
架搭建或拆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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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导索

照片六：使用导索、绳索抓
钩及绳索调节器进
行电塔装嵌工程

照片七：用以拉紧导索的拉力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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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伸缩式防堕装置

照片八：使用惯力卷轴﹝伸缩式防堕装置﹞进行货柜搬
运工作              



( 5 ) 固定系稳管线上的导向防堕装置

- 34 -

照片九：于发电厂内使用固定系稳管线上
的导向式防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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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安全吊带或全身式吊带

(a) 符合欧盟标准 EN361：2002 所定规格的全身式吊带

根据欧盟标准 EN361：2002 所定规格，这种吊带是一种有防堕功能的
全身吊带，也就是说，它构成防堕系统的一部分，而防堕系统的作用是
在使用者从高处堕下其间或被停阻后，支承着整个身体及防止身体摆
动。这种吊带由肩带、承坐带、股带及背部支撑带组成，用以固定使用
者的工作位置。承坐带及肩带的阔度起码须有40毫米。所有带不得出
现移位或自动松脱的情况。这种全身式吊带又可装上防堕连接装置，例
如在使用过程中，把D形环装置于使用者胸前、重心点、两肩及 / 或背
部。图 13 显示符合这套标准的全身式吊带。

D形环

承坐带

股带

肩带

图 13   全身式吊带（欧盟标准）

该套标准明确指出，在落锤试验中，人体躯干的模型被制停时，必须维
持于头部向上的位置，而人体躯干模型的背部纵向轴与垂直线之间的角
度最多只可以是 5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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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安全带是配合悬挂绳一起使用，悬挂绳的长度，连同能量吸收
器（如有使用时）及终端装置（例如连接器或索眼），不得超于 2.0 米。

(b) 符合澳洲 / 新西兰标准 AS/NZS1891.1：1995 所定规格的安
全吊带

根据澳洲 / 新西兰标准 AS/NZS1891.1：1995 所定规格，安全吊带
根据这标准名为防堕吊带，由互相连接的肩带及套脚环带组成一个单
一系统，另外还可以包括一条腰式安全带或其他设计上用来支承更大
的身体部位及防止使用者在堕下时跌出吊带外的横带。肩带的位置在
设计上须令使用者在悬垂状态中，避免腋下部分承受不必要的压力。

肩带

套脚环带

图 14   没有横带的全身式吊带（澳洲／新西兰标准）

这种吊带又包括连接装置，可让悬挂绳系上。这连接装置的位置，令使
用者堕下时，不论清醒与否，都可以维持头部向上的姿势。典型的防堕
吊带见于图 14 及图 15。



横带或腰
式安全带

- 37 -

图 15   全身式吊带连同横带（澳洲／新西兰标准）

(c) 符合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A10.14-1991 所定规格的安全吊带

根据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A10.14-1991 所定规格，这款安全吊带
称为腰式吊带。吊带各部分的带条，套在雇员身上，将拦阻力至少分
散至大腿、肩膊及盆骨这些部位上。吊带附设适当配备，以连接一条
悬挂绳、救生绳或减速装置。

腰带的阔度必须至少为 44 毫米，而带条的末端必须妥为修整，以免纤
维散开。图 16 展示符合这个标准的安全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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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全身式吊带（美国国家标准）

这款腰式吊带具制动及/或防堕的功能；在工人有垂直堕下的危险情况
下使用，可减低堕下的可能性。进行性能测试时，在模型躯干静止后，
量度躯干垂直中心线与垂面之间的静止角，所得角度不可超过 30 度。

如安全吊带上有多于一种连接元件，如多个 D 型环，则制造商必须标明
每种元件的作用及限制。

在安全吊带本身或牢附于吊带的标签上，必须印有或盖上有关下列资料
的不褪色印记：

(i) 制造商商号或商标

(ii) 型号

(iii) 制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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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6095-85 所定规格的安全吊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6095-85 所定规格，就三种全身式吊
带。它们具备相类似形状的肩带，但悬挂绳和股带／腿带的款式则各
异。腰带的阔度必须介乎 40 毫米与 50 毫米之间。

图 17，图 18 及图 19 展示这三种全身式吊带的形状。

有关标准内明确规定这两款安全吊带的最佳性能、包装细节及使用说
明。

肩带

腰式安全带

套脚环带

悬挂绳

图 17   T2XB 全身式吊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肩带

腰式安全带

套脚环带

悬挂绳

图 18   T3XB 全身式吊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肩带

腰式安全带
套脚环带

悬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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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T4XB 全身式吊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e) 日本的吊带式安全带

救生绳

图 20   全身式吊带（日本）

在日本，安全吊带称为吊带式安全带，他的设计及力学强度须符合日
本劳动省安全带标准所定的测试要求。这类安全吊带的设计，可保障
在高空工作的工人，以免产生堕下的危险。工人一旦堕下，下跌的冲
力会因分散至肩部、胸部、背部、腰部、大腿及臀部而减到最少。安
全带的尼龙带一般阔 50 毫米，而悬挂绳则长 2.0 米，直径为 14 毫米。
这条悬挂绳可连接背部或腰部的 D 型环。图 20 展示一条典型的日本制
造安全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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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半身式吊带或上身式吊带

(a) 日本的上身式吊带

救生绳

悬挂绳

悬挂绳

图 21   半身式吊带 图 22   上身式吊带

在日本，上身式吊带又称为半身式安全带。半身式安全带可分为两类：
连股带的半身式安全带及连肩带的半身式安全带。这类吊带的力学性能
须符合日本劳动省安全带标准的测试要求。

连股带的半身式安全吊带适宜用于建筑地盘、槽箱及沙井。连股带的吊
带见图 21。

使用者的身体主要由股带支承，而股带的设计可以容许使用者工作时活
动自如。使用者若堕下，所产生的震荡或冲力，可分散至腰部、大腿及
臀部；这样，对身体这些部分造成的影响便可减至最少。腰带阔 50 毫
米，配有 2.0 米长的悬挂绳。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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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肩带的半身式安全带可用于建筑地盘、船坞、矿场及钢铁建筑工
作。支承的重量分散于工人的上半身，例如肩膊、背部及腰部，这样，
使用者工作时便可以活动自如。这种安全带的腰带同样阔 50 毫米，配
有 2.0 米长的悬挂绳。图 22 显示了这种吊带的形状。

(b) 符合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A10.14-1991 所定规格的上身式
吊带

根据美国国家标准，上身式吊带是作为限制活动的设备，但在有垂直堕
下危险的情况下，则不宜使用。这吊带又称‘第II类’安全带。这种吊
带包括与肩带相配合并稳缠于胸部的胸带，以确保胸带保持于正确的位
置上。腰带最少该阔 44 毫米。这种吊带若配合悬挂绳及系稳装置一起
使用，可确保使用者在工作时，身体维持于某个工作平面上，或把堕下
的最长距离限制于工作平面下的 0.6 米。这种吊带的本身或牢附于吊带
的标签上必须印有或盖上注明「第II类」的标记。



(c)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6095-85 所定规格的棚架工安
全带

腰带

悬挂绳

图 23    J1XY 棚架工安全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6095-85 的规格，有两种供棚架工使用
的安全带。两者具备类似的腰带但悬挂绳的形状则不同。这两种安全带
的形状见图 23 及 24。

腰带

悬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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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J2XY 棚架工安全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附录 3

一般用途安全带

(a) 符合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A10.14-1991 所定规格的腰式安全
带

美国国家标准把一般用途安全带称为‘腰式安全带’，在建筑及拆卸工
作中使用。这类安全带包括一条 44 毫米阔的带，牢固地系在使用者的
腰间，并扣在悬挂绳、救生绳或减速装置上。

在有垂直堕下的危险的情况下使用‘腰式安全带’，有助制阻和/或防
止堕下，并能减低人体堕下的机会。这种安全带与悬挂绳配合使用时，
可将堕下距离局限于 1.5 米或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由1997年12月31日起，美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局只会
承认‘腰式安全带’是定位装置的一部分，因为据研究证实，‘腰式安
全带’会引致背伤、内伤和可能在使用者堕下时松脱。

(b) 符合日本工业标准 JIS M7624 所定规格的工业用安全带

根据日本工业标准的规定，矿工使用的安全带属于绑身式安全带。当工
人在高处或陡坡工作，例如进行采矿、采石或土木工程的工作时，这
类安全带有助预防工人堕下。这类安全带包括一条阔度不少于 50 毫米
的绑身带、一个经抗蚀处理的扣环、长度少于 1.5 米的悬挂绳（不包括
挂钩）、一至两个 D 形环、一个挂钩、一个挂环或一个夹紧装置。这类
安全带可配备一条超过 75 毫米阔的辅助带，以强化绑身带上扭曲或有
裂缝的部分。

安全带可以配上较长的悬挂绳。即使因为工作性质而需使用较长的悬挂
绳，其长度也不得超过 2.5 米。根据这项标准，没有配备辅助带的安全
带归入第 1A 类，而备有辅助带的安全带则属于第 2A 类。这两类安全带
都符合日本劳动省安全带标准的规定，并且在本港建造业广泛使用。第
1A 及第 2A 类安全带的构造见图 25 及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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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式安全带

悬挂绳

扣环 D 形环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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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第 1A  类一般用途安全带（日本工业标准）

腰式安全带辅助带

图 26   第 2A 类一般用途安全带（日本工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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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定位式工作安全带、柱上或电讯工安全带

(a) 符合欧盟标准 EN358：2000 所定规格的定位式工作安全带

长度调校器

悬挂绳

腰带

背部支撑带

图 27   定位式工作安全带（欧盟标准）

欧盟标准 EN358：2000 就定位式工作安全带的设计、构造、静力和动
力强度以及测试作出规定。腰带的阔度不得少于 43 毫米，而背部支撑
的阔度则不得少于 100 毫米。定位式工作安全带可设置可调校的肩带和
承坐带。悬挂绳须附有长度调校器，而其最大长度在所有正常情况下均
须为 2 米。在购买安全带时，有关装配、调校和使用的清楚说明书随每
条安全带附送，而列明标准编号、制造商名称、产品编号、制造年份和
月份的标记则附在产品包装里。定位式工作安全带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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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符合澳洲 / 新西兰标准 AS/NZS1891.1：1995 所定规格的柱上
安全带

根据这澳洲 / 新西兰标准，定位式工作安全带由定位式工作安全吊带取
代。只有在没有堕下危险的情况下，才可将定位式工作安全吊带和限位
缆索或绕柱带一起使用。如存有堕下的危险，则在使用吊带时，绕柱带
或限位缆索在使用状态下须经常维持拉紧的状态。定位式工作安全吊带
的构件，包括藉前置带连接一对套脚环带的一条腰式安全带或可调校腰
带，以及其他条带如穿过盘骨下面来支撑身体下半部以保持坐姿的承坐
带，例如，「承坐」吊带。吊带可包括背部支撑带或肩带，并可与衣服
连接。吊带可与短的悬挂绳一起使用，使堕下距离不可能超过 600 毫
米。

(c) 符合日本工业标准 JIS T8165-1987 所定规格的电讯工安全带

根据日本劳动省安全带标准及日本工业标准所描述的电讯工安全带的设
计、构造及外形，电讯工安全带有两种，即单索悬吊式和 U 形悬吊式安
全带。单索悬吊式安全带容许弹簧钩系于悬挂绳上，而 U 形悬吊式安全
带则规定弹簧钩须夹紧安全带的 D 形环。悬挂绳的长度由 2.0 米至 3.5
米不等。腰带的阔度为 40 毫米至 50 毫米，而背部支撑的阔度则不得少
于 75 毫米。带的厚度不得少于 2 毫米。每条安全带的当眼处须有制造商
名称，以及制造年份和月份的标记。上述两种安全带见图 26。

柱

桿

图 28   柱上安全带（日本工业标准）



(d)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6095-85 所定规格的围杆作业
安全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6095-85 所规定的围杆作业安全带有多种，
包括通用围杆安全带、电工安全带和电信工安全带。它们都具备围杆带
／绳环绕支柱，支撑工人的重量。但腰带及悬挂绳的款式各异。除腰带
外，只有一款围杆作业安全带具备胸带（DW1F 电工安全带）。这款安
全带的构造见图 29。其中一款没有胸带的围杆作业安全带（DxW2Y 电信
工安全带）则展示于图 30。

背部支撑带

腰带

悬挂绳

胸带

图 29   DxW1F 电工安全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背部支撑带

悬挂绳

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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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DxW2Y 电信工安全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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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 Z35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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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 A10.14:1991）
建造及拆卸工程－供建造及拆卸用的安全带、吊带、悬挂绳及救
生绳的规定

11. 日本工业标准（JIS M7624:1994）
供矿工使用的安全带

12. 日本工业标准（JIS T8165:1987）      
供电讯工使用的安全带

13. 日本劳动省通知书第 67 号
日本劳动省安全带标准，一九七五年九月

14. 澳洲 / 新西兰标准（AS/NZS1891.1:1995）
工业用防堕系统及装置        
第 1 部分：安全带及吊带

15. 德国标准（DIN7470）        
 防止堕下的防护装备－安全带、安全规定、测试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6095-85
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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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如你对本指引有任何疑问或想查询职业安全及健康事宜，可与劳工处
职业安全及健康部联络：

电话 :
传真 : 

2559 2297（非办公时间设有自动录音服务） 
2915 1410

电子邮件 : enquiry@labour.gov.hk

你也可在互联网上阅览劳工处各项服务及主要劳工法例的资料，网址
http://www.labour.gov.hk。

如查询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的服务详情，请致电 2739 9000。

投诉

如有任何关于不安全工作地点及工序的投诉，请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
诉热线：2542 2172。所有投诉均会绝对保密。

enquiry@labour.gov.hk
http://www.labour.gov.hk


劳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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